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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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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议程议题 9.1.i 

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  

2022 年 9 月 19－24 日，印度新德里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  

关于《国际条约》第 12 条第 3 款 a 项落实情况的意见  

 

 

秘书说明 

2022 年 6 月 28 日，欧洲联盟（欧盟）主席国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向秘书

提交了本文件所载信息，供其在本议题下审议，内容涉及《国际条约》第 12 条

第 3 款 a 项落实情况。意见文本以收到的形式呈现，仅对格式进行调整，以符合

《条约》的文件版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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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国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就议题 9.1.i 提交的背景文件 

2021 年 10 月，欧盟及其成员国向《国际条约》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提案，

供所有缔约方在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上审议，要求正式解释《条约》第 12 条  

第 3 款 a 项中“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一词。  

在欧盟与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主席团交换意见后，主席团决定通过议题 9.1.i

“《国际条约》第 12 条第 3 款 a 项落实情况”，作为多边系统实施和运作这一

一般性项目的部分内容，反映这一意见，供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审议。  

已邀请欧盟及其成员国就提交提案的理由提供进一步背景要素，供缔约方

审议。  

主席国谨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向秘书处提供这份背景说明，供缔约方审议。  

1. 我们首先再次强调，全球亟需更好获取和利用尽可能各类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粮农植物遗传资源），这对于研究和育种以促进农业适应气候变化以

及保障民众生计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2. 2019 年 11 月，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暂停了关于加强多边系统的正式磋商，

借此契机彻底评估系统加强过程中的未决问题以及多边系统自身的问题。  

3. 多边系统实施在若干欧盟国家中进展顺利。欧洲育种者认为，多边系统是

其育种计划的关键资源。欧盟及其成员国已确定若干有关多边系统本身及其加强

过程的未决问题，为恢复磋商，应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多用途作物利用的法律不

确定性。磋商过程中提出，完善《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第 8 条中关于违反协定

第 6.1 和 6.2 条的损害赔偿规定至关重要，因为该条进一步增加了使用这些作物的

不确定性，在“加强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功能特设开放性工作组”（加强

多边系统功能工作者）磋商中，成员表示亟需澄清。  

4. 《国际条约》第 12 条第 3 款 a 项对多用途作物作了规定。多用途作物指既

可用于食用/饲用用途，又可用于非食用/饲用用途的作物，如可再生原料（如淀粉-

土豆）或生物燃料。根据第 12 条第 3 款 a 项，是否将多用途作物纳入多边系统取

决于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但粮食安全一词未作定义。正如欧盟正式提交的

文件所述，这对多用途作物的使用造成了问题，并产生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因此，需就如何安全落实第 12 条第 3 款 a 项寻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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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提交管理机构的文件中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对

粮食安全一词作出解释，以便减少法律不确定性，鼓励用户从多边系统获取这些

作物，加强多用途作物的使用。作出解释的方案被选为可能的解决方案，因为无

需修正《条约》文本，因此，亦无需批准程序，但能够为落实第 12 条第 3 款 a 项

以及在多边系统内提供、获取和使用多用途作物提供指导。  

6. 大多数多用途作物目前不具备专门的非食用 /饲用用途育种计划，可同样用

于食用/饲用和非食用 /饲用用途。对于少数具备专门非食用 /饲用用途育种计划的

情况，食用 /饲用用途仍然可行（实例：玉米含淀粉，既可用于食用用途，也可

造纸；油菜的芥子油含量较高，既可用作动物饲料，又可用于颜料行业）。  

7. 育种者在育种过程开始时获取遗传资源，并订立使用和惠益分享条件协议，

农民则远在育种活动进行后才加以使用。育种者无法掌控农民最终如何使用通过

多边系统材料培育的多用途作物品种。  

8. 育种目的在整个育种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

如果根据育种目的采用严格的区分方法，在育种过程中需根据获取和惠益分享

国家法律获得和/或使用新的许可。  

9. 遗传资源获取机制（通过《标准材料转让协定获取》）与请求方在使用

伊始就声明的预期用途有关，不应取决于育种产品的任何最终用途。育种者仅对

自身活动负责。此外，育种者既无法预测也不能影响农民最终如何使用某个品种。

因此，将获取机制与最终用途相联系，实际上并不可行。  

10. 此外，欧盟及其成员国希望指出，无法仅通过可持续增加粮食生产来实现

粮食安全。在农民生计和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使用背景下，进一步促进粮食安全的

一项重要做法是，农民通过销售非食用/饲用农产品创收。利用多边系统材料生产

的多用途作物品种，最终用于非食用 /饲用用途，旨在促进粮食生产或培育以及非

粮食/饲料产品销售农业，有助于粮食安全。因此，应将其纳入粮食安全的范畴。

此外，可能需增加有关多用途作物非食用 /饲用农业用途的研究、育种和培训，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挑战。  

11. 因此，将多用途作物明确纳入《国际条约》多边系统，能够加强其使用，

惠及全球农民。 

12. 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是加强多边系统整体功能的重要因素，

有助于一致推进《标准材料转让协定》修订工作。  

 


